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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次級債券發行完畢的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3.09(2)條作出。

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人民銀行批准，本行於2010年3月9日在全國
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次級債券人民幣249.3億元（以下簡稱「本次次級債券」）。本
次次級債券是在已批准額度內循環發行，用於替換本行2005年發行的次級債券已
贖回部份。

本次次級債券發行總規模為人民幣249.3億元，品種為15年期固定利率次級債券，
前10個計息年度的票面利率為4.68%，在第10年末附發行人贖回權，如果本行不
行使贖回權，則後5個計息年度的票面年利率在初始發行利率的基礎上提高3個百
分點(3%)。

本次次級債券募集的資金將依據適用法律和監管部門的批准，補充本行的附屬資
本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楊長纓

中國，北京
2010年3月12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為肖鋼、李禮輝、李早航、周載群、張景華 *、洪志華 *、 
黃海波 *、蔡浩儀 *、王剛 *、林永澤 *、佘林發 *、梁定邦#、Alberto TOGNI#、 
黃世忠#及黃丹涵#。

* 非執行董事
# 獨立非執行董事


